
晋城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实 施 方 案

为全面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动手能力，根据山西省教育厅《关于做好中考加试理化试验操作和信息技术有关工作的通知》（晋教基[2014]8号）文件精神，现制定我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实施方案如下：
一、考试原则及目的

坚持实验考试便于学生操作，能够真实反映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的原则。通过考试，切实提高学生的实践能力、动手能力和创新能力，提高教师的实验教学水平，促进学校教学仪器的配备和学校实验教学工作的开展。

二、组织考试

各县（市、区）教育局在考试期间要成立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领导组，统一组织领导，统一抽调监考教师。以县统一设点，统一安排考场，实行监考评分教师交叉监考的方法进行考试，市教育局选派1—2名巡视员到各县（市、区）指导督查考试工作。

三、考试评价

考生成绩评定根据评分细则由监考评分教师分步骤现场进行打分，满分10分，考生得6分以上（含6分）为合格，6分以下（不含6分）为不合格。考试不合格的考生不得升入重点高中和各县（市、区）一中。

四、考试内容

考试内容主要为义务教育物理、化学课程标准及教材要求学生掌握的实验技能和操作要求。主要考查实验方案的设计、实验仪器的选择和组装、实验操作、实验现象的观察、实验数据的记录和处理、实验报告的填写及简单的误差分析。

五、考试命题及印刷

实验考试由省实验考试办统一命题，统一制定评分标准。根据新课程学科《课程标准》要求为基本依据，兼顾各种版本教材的学生分组实验内容，提前公布物理实验操作试题24套，化学实验操作试题24套。试题印刷、装袋由市实验考试办进行。
六、考试方法

考试采用计算机抽签的方法，每个考生从48道题目中由计算机抽签选做1个实验，同时确定座位及考物理或化学的哪一套考题。

七、考点设置和考场安排

各县（市、区）教育局可据考生人数，按照方便学生考试和保证公平规范的原则统一设置考点，由市教育局组织验收，合格后颁发“考点验收合格证”。验收合格的考点学校由市实验考试办报省实验考试办备案，省进行抽查。对不达标准的考点要限期达标，逾期不达标者，取消设置考点的资格，造成影响的，要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考点验收于4月底前完成。各考点应按中考的规范要求布置考点，考点大门上方悬挂“山西省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学校考点”横幅，考点醒目处张贴“考试时间（场次）安排表”、“监考评分教师守则”、“考生守则及注意事项”等，并设有违纪公布栏。各考点应设置考务办公室，协助做好考试的组织、安全、卫生和后勤保障工作，并成立相应的保卫组、医疗组和后勤服务组等。物理实验考场、化学实验考场、考生备考室、点名处、抽签处、医务室、饮水处、存车处等场所要有明显的标志。每个考点设物理、化学两个考场（如学校条件许可，可设物理、化学考场各2个，监考评分教师、考务人员、实验仪器等都按2个考点准备）。考场必须安排在实验室,每个考场安排标准实验桌24张、坐凳24个。物理考场要做到桌桌通电、化学考场要桌桌通水,各考场都要有遮光窗帘及安全防护设施,如沙箱、水缸、灭火器等。各考场安装电子监控系统和无线电屏蔽系统，考试期间能进行全程电子监控，并对手机信号进行屏蔽。各考点要具有完成考试全部内容所规定的每个实验的实验仪器及器材2套。考试所需的实验药品、易耗品及学生用草稿纸,每个考点均应多准备15%以上,以保证实验操作考试的需要。

八、监考评分教师的选用

监考评分教师需选用思想品德好，公道正派，具有事业心和责任感，熟悉教学业务的理化教师、实验教师和教学研究人员。选用的监考评分教师要坚持原则，公平公正。

九、监考评分教师培训

监考评分教师要实行分级培训，持证上岗。市实验考试办为每县培训物理、化学监考评分骨干教师各3—5名，县（市、区）负责本地监考评分教师的培训。培训应充分考虑学生实验操作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把握实验操作步骤的规范程度和相应的得分，熟练掌握评分标准，做到客观、公平、公正。

十、考点人员设置

每个考点设主考1人，由考点学校校长担任，负责本考点的全面工作；副主考（考场负责人）2人，分别负责理化考场的考场布置、领取、收发试卷及评分细则、组织学习考生守则、收签及试卷的验收封袋等考务工作；考务3—5人，负责考生点名、抽签登记、带队入场、场外巡视等工作；实验教师2—4人（物理考场和化学考场各1—2人），负责仪器及器材的准备、更换及维修；监考评分教师24人（每个监考评分教师监两名不同考题的学生），负责监考评分和清洗整理仪器、器材，并安排适当数量的备用监考评分教师（避免本校教师监考本校学生）；登分人员4人，负责登分工作；计时、后勤、保卫、医务、保密等服务人员5人。

所有参加考试工作的考务人员必须经过业务和考风考纪方面的培训。市教育局为每县培训考试管理人员1—2名，县（市、区）教育局负责本县所有考务人员的培训。监考评分教师要佩戴“监考评分教师”胸卡，实验教师要佩戴“实验教师”胸卡，其它工作人员也要佩戴与工作相应的胸卡。严禁无证人员上岗入场，所有胸卡各县自制。

十一、考生报名及准考证

考生在所在学校报名，考号用中考报名号。考试准考证使用实验考试专用准考证，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招办统一印制（准考证样式附后）。

十二、《考场学生计算机抽签定位表》设制

由各县（市、区）教育局根据计算机抽签程序编制《考场学生计算机抽签定位表》，内容包括参考学生的中考报名号、姓名、参考学科（物理或化学）、座位号等。每考场确定的《考场学生计算机抽签定位表》一式四份，抽签处留存1份，向学生公布张贴1份，送考场核实2份（物理、化学考场各1份）。

十三、考试实施

1.考试前两天，各考点学校均要将考试所需的仪器和器材全部有序地摆放在实验桌上，24座的考场每座摆放一套实验仪器。物理、化学两个考场考桌上各贴物理1、物理2、……物理24；化学1、化学2……化学24座位号。考试实行“三固定”，即：每场考试实验题目固定、实验仪器固定、监考评分教师的监考评分题目固定。考前25分钟，各校带队教师按本场参考学生报名号清点人数，集中考生。考前20分钟，由一名考生操作计算机进行抽签，一次性确定48名考生的抽签结果，计算机抽签结果内容包括考生报名号、考生姓名、台签号（即试题号）。48名学生一场（物理24名、化学24名），学生计算机抽签后及时向学生公布，考前10分钟参考学生持台签、准考证按顺序号经考场负责人（副主考）验证后进入考场，到相应的座位，考生不得随意走动、喧哗和动用桌上的实验仪器及器材。

2.监考评分教师在考前10分钟佩戴“监考评分教师”胸卡进入考场，准备监考和评分。

3.考生进入考场在各自座位坐好并核对后，由考场负责人（副主考）发放考生试题及评分细则（教师打分用），考生用黑色中性笔填写县（市、区）、学校名称及姓名、座号、考号。监考评分教师根据考生考题上填的内容在评分细则上用红色圆珠笔或中性笔填写相关内容。待考试信号发出后，考生方可进行操作（作图用铅笔），监考评分教师监考评分。

4.须有竖放2张A4纸的监考评分教师使用的评分夹板24个，每个夹板上有纸夹2个。监考评分教师评分时要一丝不苟、认真负责、公平公正，按操作赋分步骤和考生操作的正误在评分表上画“√”、“×”，待考试结束后，监考评分教师根据现场记录进行汇总打出总分，并在监考教师签名处签名，评分表上如有涂改，监考评分教师和考场负责人要同时签字。

5.每一场考试结束后，考生不得将考题带出考场。监考评分教师将试卷及评分表放在一起（试卷在上，评分表在下）交副主考；副主考按照座位号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检查无误后，将试题装入试卷密封袋，并密封签名（副主考签名），再注明本场考试的考点、考试日期、考试场次、人数等信息后，将试卷密封袋交登分处当场登分；同时监考评分教师整理、清洗仪器、器材，补充药品，准备下场考试。

6.免试。凡经县（市、区）以上医院诊断不能动手操作实验的残疾考生，可申请免试。由县（市、区）实验考试办审查批准后，发免试证明并备案，成绩按6分计。

7.往届生参加理化实验操作考试工作由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安排组织。

十四、考试巡视

考试期间，县（市、区）教育局要在每个考点安排专人进行蹲点，具体指导考点工作。省、市教育行政部门将组织人员深入考点考场进行巡视、指导。

十五、登分工作

登分工作由县（市、区）实验考试办统一安排，各考点具体实施，实行当场登分（考一场、登一场）。登分处要安装电子监控系统和无线电屏蔽系统，登分时先将试卷密封袋中的试卷按准考证号由小到大进行排列，然后按照市实验考试办提供的考生报名号登记成绩，免试考生成绩一并登记。登分组要求由4人组成，唱分员1人、输机员2人、监督员1人，操作程序：首先共同将装有评分表的密封袋启封，然后由唱分员唱分，2名输机员用两台计算机同时录入、进行核对，由监督员监督录入和唱分，保证准确无误，每场登分完成后，由4人同时签字确认。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做到不漏登、不错登。《考生成绩登记表》一式四份。一份由考点现场公布成绩，一份交学校公布成绩，一份由县（市、区）实验考试办留存，一份交市实验操作考试办备案，同时各县区于6月11日前上报实验考试成绩光盘。考生试卷、评分表等基本资料要妥善保存四年，以备查阅、核实。考生如对考试成绩有疑问，经市实验操作考试管理部门同意后，方可查阅试卷。

十六、学生考试安全

在考试期间，各县（市、区）教育局、学校要认真组织学生参加考试，强化安全意识，对交通、食宿、实验室配电、易燃品购置、使用的有毒、有腐蚀药品的存放、使用、管理，操作过程中的不当操作等都要制定出防范预案，保证学生、监考评分教师和工作人员的安全。

十七、其它

1.各县（市、区）实验考试办要依据市考试实施方案，编制本地理化实验操作考试考务工作手册指导考试工作，并于5月23日前上报市实验考试办。考务工作手册内容包括：考试领导机构、考试实施细则、考点学生分配表、各考点场次安排表、监考教师监考座次安排登记表等。

2.考点学校考试期间要保证其它年级正常教学，不能随意停课。

3.各县（市、区）教育行政部门和各考点要设置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省实验考试办举报电话：0351—3086030，市实验考试办举报电话：2066125、2023830。

4.考试过程中如发现问题，要及时向市实验考试办请示并研究解决。电话：2023830

5.考试结束后，各县（市、区）考试办要认真总结考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6月11日前上报市实验考试办。
十八、领导机构

晋城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领导组

组  长：尹红岩（市教育局局长）
副组长：崔增龙（市教育局副局长）
秦三广（市教育局副局长） 
        原保升（市教育局党委副书记）

        毕前胜（市教育局纪委书记）
        胡铁栓（市教育局副局长）
        郭海英（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市招考中心主任）

        马国平（市教育局党委委员、副处级督学）

成  员：李清太（城区教育局局长）

        李国生（泽州县教育局局长）

        姬国强（高平市教育局局长）

        范学斌（阳城县教育局局长）

        郑建国（陵川县教育局局长）

        贾林强（沁水县教育局局长）

        原红卫（市教育局基教科科长）

        解晓鹏（市教育装备管理中心主任）

        郭林松（市招考中心中考科科长）

        刘文德（市教学研究室负责人）

市实验考试办公室设在市教育装备管理中心

主  任：解晓鹏（兼）
成  员：吉晋锋  李惠芳 刘万晖  王 兰  王晓晖  康俊红
晋城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日程、时间安排

一、考试工作日程

4月24日            市级培训监考评分骨干教师，报市
参考学生总人数、考点数

4月20日—4月30日  考点验收(包括所用仪器质量、性
能)，发考点验收合格证

5月11日—5月23日  制卷、装袋，各县（市、区）交考
务册

5月23日            市实验考试办召开考务会及考务工
作人员培训、领题

5月24日—5月26日  布置考点、摆放仪器、器材、药品

5月26日             考点进行监考评分教师及工作人员
考前培训

5月27日—5月30日  考试（登分）

6月11日前           交市实验考试办登分光盘及考试工
作总结

二、每天考试时间

上午

7∶30    第一场考生集中

7∶35    考生计算机抽签、登记、发座号，考点副主任领
取试题。

7∶45    监考评分教师进入考场，考生验签（证）进入考
场入座。将签（证）放实验桌左上角，副主考组
织学习考生守则。

7∶50    考点副主任发考题及评分表（教师用），学生、监
考评分教师填写校名、姓名、座号、考号等内容。

7∶55    开考

8∶00    考点副主任收签，齐全后送抽签处备第二场考试
使用。

8∶05    监考评分教师提醒学生最后5分钟，第二场考生
集中

8∶10    第一场考试结束，考生退出考场，监考评分教师
整理考题和评分表、汇总分数，在评分表上签字
后，考点副主任收题并装袋密封。领第二场试题，
同时第二场考生抽签。

8∶20    第二场考生验签进入考场，学习考生守则

8∶30    第二场考试开考

8∶45    第二场考试结束

以下考场时间安排类比
上午7场，11∶40结束。

下午

2∶00    集中考生

2∶25    开考



下午共考7场，6∶10结束，全天理、化各考14场。

晋城市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职 责 要 求

考点主任职责

1.全面负责考点工作，及时处理考点的一切事务。

2.考试结束后，把试题密封袋派专人送交县（市、区）教育局保密室，要有专人全天候保管。

3.负责处理本考点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各类情况和问题。

4.及时撤换不称职和违反考试纪律的监考人员和工作人员。

5.考试期间，不得离开考点，切实做好考试期间的教师、学生安全工作。

考点副主任职责

1.全面负责本考场的考务工作，及时处理本考场的一切事务。

2.负责本考场试题的领取、分发、收集、验收封袋。

3.负责组织考生学习考生守则。

4.负责处理本考场影响考试正常进行的各类情况和问题。

5.监督本考场监考评分教师的监考、评分行为。

监考评分教师职责

1.监考评分教师要集中精力，严肃认真，客观公正地对考生的操作进行评定，并及时记录打分。如有修改，监考评分教师必须在修改处签名。

2.要严肃认真地维护纪律，对考生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要及时阻止，以防发生安全事故。

3.对考生的操作不得提示。

4.在开考前负责落实学生对县名、校名、姓名、报名号、座号等内容的填写，考试结束后负责整理试卷和仪器器材。

5.不得以任何理由将评分表带出考场。

6.不得迟到早退，监考时不接听手机、不吸烟，不谈话，不能有影响学生正常考试的其它行为。

考生守则及注意事项

1.考生凭准考证按规定时间和场次进行计算机抽签考试。

2.考生在开考5分钟后不得进入考场，在考试结束后才能离开考场。

3.考生进入考场要遵守《实验室守则》，不经同意不得动用实验仪器和器材。

4.考生进入实验室要听从监考人员的安排，不得高声喧哗、打闹。考试期间，不得左顾右盼。

5.考生在考试期间有意损坏仪器要加倍赔偿。

6.考生凭准考证进入考场，对号入座，把准考证放在实验台左上角，备考场负责人核对。

7.考试信号发出后方可动手操作。

8.考生只准用蓝黑钢笔、签字笔或蓝黑圆珠笔书写。

9.不得扰乱考试秩序，否则，责令其停止考试。

10.试卷不得带出考场。

登分工作职责

1.登分工作由各县（区、市）统一组织，现场登分。

2.登分工作人员要认真负责，反复核对，（用2台计算机同时输入电脑登分）做到不错登、漏登。上交市实验考试办后不能再作改动。

3.不能抽调监考评分教师进行登分。

4.登分期间，登分人员要保密，工作人员的手机要统一进行管理。

5.不能更改学生的成绩，如发现要依据相关规定进行严肃处理。

6.保密观念要强,敢于拒绝别人说情,保证登分工作顺利进行。

保密工作职责

1.市实验考试办下发考题后，各县（区、市）要有专人（3人以上）负责保管，不是保密人员，不得接近考题。

2.试题要存放保密室，要有专人管理。保密室非工作人员不能随便进入。
______县（市、区）2014年理化实验操作考试_____考点
考试次序安排表

	日  期
	考试时间
	场  次
	起　　止　　考　　号

	  日
	7∶55 —— 8∶10
	一
	

	
	8∶30 —— 8∶45
	二
	

	
	9∶05 —— 9∶20
	三
	

	
	9∶40 —— 9∶55
	四
	

	
	10∶15——10∶30
	五
	

	
	10∶50——11∶05
	六
	

	
	11∶25——11∶40
	七
	

	
	2∶25 —— 2∶40
	八
	

	
	3∶00 —— 3∶15
	九
	

	
	3∶35 —— 3∶50
	十
	

	
	4∶10 —— 4∶25
	十一
	

	
	4∶45 —— 5∶00
	十二
	

	
	5∶20 —— 5∶35
	十三
	

	
	5∶55 —— 6∶10
	十四
	


_____县（市、区）2014年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学生分配表

	考试日期
	考点
	考生数
	考场数
	参考学校及该校考生人数

	5月  日
	
	
	
	

	
	
	
	
	

	
	
	
	
	

	
	
	
	
	

	5月  日
	
	
	
	

	
	
	
	
	

	
	
	
	
	

	
	
	
	
	

	5月  日
	
	
	
	

	
	
	
	
	

	
	
	
	
	

	
	
	
	
	

	5月  日
	
	
	
	

	
	
	
	
	

	
	
	
	
	

	
	
	
	
	

	5月  日
	
	
	
	

	
	
	
	
	

	
	
	
	
	

	
	
	
	
	

	合    计
	
	
	
	


2014年晋城市______县（市、区）_______考点物理、化学实验

操作考试考场座次定位安排及监评教师监考座次安排登记表

副主考            



     
考试时间    年  月  日

	科
目
	所监考试题及座号
	监考姓名
	所监考试题及座号
	监考姓名

	物
理
	物理(一)1、物理(二)2
	
	物理(十三)13、物理(十四)14
	

	
	物理(三)3、物理(四)4
	
	物理(十五)15、物理(十六)16
	

	
	物理(五)5、物理(六)6
	
	物理(十七)17、物理(十八)18
	

	
	物理(七)7、物理(八)8
	
	物理(十九)19、物理(二十)20
	

	
	物理(九)9、物理(十)10
	
	物理(二十一)21、物理(二十二)22
	

	
	物理(十一)11、物理(十二)12
	
	物理(二十三)23、物理(二十四)24
	


副主考___________

	科
目
	所监考试题及座号
	监考姓名
	所监考试题及座号
	监考姓名

	化
学
	化学(一)1、化学(二)2
	
	化学(十三)13、化学(十四)14
	

	
	化学(三)3、化学(四)4
	
	化学(十五)15、化学(十六)16
	

	
	化学(五)5、化学(六)6
	
	化学（十七)17、化学(十八)18
	

	
	化学(七)7、化学(八)8
	
	化学(十九)19、化学(二十)20
	

	
	化学(九)9、化学(十)10
	
	化学(二十一)21、化学(二十二)22
	

	
	化学(十一)11、化学(十二)12
	
	化学(二十三)23、化学(二十四)24
	


山西省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

准  考  证

中考报名号：                  

姓名：

性别：               

县（市、区）：        学校：

注 意 事 项

1.此准考证为考生参加初中毕业升学理化实验操作考试的凭证，不得转借他人使用；

2.此证必须在照片处加盖县（市、区）招办公章；

3.考生参加考试需携带黑色中性笔、铅笔；

4.考生进入考场要遵守《实验室守则》，不经同意不得动用实验仪器和器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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